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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负责人信息
	姓名
	
	出生年月
	
	学位
	

	
	职称
	
	最后学历
	

	
	所学专业
	
	电子邮箱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合作申请人员
	姓名
	出生年月
	学位
	职称
	单 位

	
	
	
	
	
	

	
	
	
	
	
	

	
	
	
	
	
	

	
	
	
	
	
	

	
	
	
	
	
	

	
	
	
	
	
	

	
	
	
	
	
	

	
	
	
	
	
	

	
	
	
	
	
	

	
	
	
	
	
	










二、成果基本情况
	奖励类别：
	[bookmark: jb_awardcode]

	成果名称
（中文）
	

	主要完成人员
	[bookmark: xm_wcr]

	主要完成单位
	[bookmark: xm_wcdw]

	学科分类名称
	1
	[bookmark: xk_majorname1]
	代码
	[bookmark: xk_majorcode1]

	
	2
	[bookmark: xk_majorname2]
	代码
	[bookmark: xk_majorcode2]

	
	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不超过300字）

	[bookmark: xm_planname]


























	论文（篇）
	
	专著（本）
	

	授权发明专利(件)
	
	其他知识产权(件)
	

	科技成果登记号
	[bookmark: xm_no]

	成果起止时间
	起始：
	[bookmark: xm_startdate][bookmark: xm_finishdate]完成：



 三、成果简介
	成果主要研究内容、科学发现点、科学价值，同行引用及评价等（不超过1000字）

	[bookmark: XM_ABSTRACT]



四、主要科学发现

书写格式：使用文字编辑软件编辑后上传。要求不超过4页，文件大小在10M以内。采用小四号字体，为保证专家评审时所查看提名书的正确性，不能修改页边距等页面布局。
一、研究背景


二、主要科学发现
(格式为：创新点X，创新点标题，支撑论文专著名称，作者科学发现内容。本括号内文字可删除。)








五、客观评价
	评价意见（不超过2400字）

	




六、下一步培育计划
	下一步培育计划（指出现有不足，并提出下一步培育计划）

	[bookmark: XM_PING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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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XM_SOSIETY]七、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不超过8篇）
	序号
	论文专著名称/刊名
	年卷页码（xx年xx卷xx页）
	发表
时间
（年、月）
	通讯
作者
	第一
作者
	所有作者（按排序）
	他引
总次数
	检索数据库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八、代表性论文专著被他人引用的情况（不超过8篇）
	序号
	被引论文专著
序号
	引文题目/作者
	引文刊名
	引文发表时间（年、月）

	1
	
	
	
	

	2
	
	
	
	

	3
	
	
	
	

	4
	
	
	
	

	5
	
	
	
	

	6
	
	
	
	

	7
	
	
	
	

	8
	
	
	
	




九、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目录（不超过5件）
	知识产权
（标准规范）类别
	知识产权（标准规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标准规范编号）
	授权（标准发布）日期
	证书编号（标准规范批准发布部门）
	权利人（标准规范起草单位）
	发明人（标准规范起草人）
	发明专利（标准规范）有效状态

	
	
	
	
	
	
	
	
	

	
	
	
	
	
	
	
	
	

	
	
	
	
	
	
	
	
	

	
	
	
	
	
	
	
	
	

	
	
	
	
	
	
	
	
	




                                                                                     

十、审核意见
	所在学院(机构)审核意见

	





           分管科研领导签字：
           所在学院（公章）： 
                                 日  期：


	科学技术处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科学技术处（公章）：
                                    日  期：





十一、附 件


[bookmark: _Toc688189125][bookmark: _Toc530143615][bookmark: _Toc24550082][bookmark: _Toc21691691]填写要求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表
1.曾获科技奖励情况：应如实写明负责人曾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成果名称、奖种名称、奖励等级、获奖排名及获奖时间等内容。如果内容过多，则优先填写与本次被提名成果有关的和获得时间较近的相关方面情况。
二、成果基本情况
1．奖励类别：选择基础研究类、应用基础研究类成果填写。
基础研究类是指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基础理论研究，在科学理论、学说上有创见，对于推动学科发展有重要意义，其重要科学结论已为国内外同行所引用。应用基础研究类成果是指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在研究方法、手段上有创新，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重要科学结论已为国内外同行所引用或者在相关的科学研究中应用。基础研究类、应用基础研究类的论著已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或者作为学术专著出版2年以上。
2．成果名称：不超过30字。成果名称应准确反映主要科学发现的研究内容和特征，成果名称中不得出现企业名称和具体商品品牌等字样。如为在进口替代、疫情防控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发挥重要作用或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需勾选“应急攻关重大标志性成果”，并由第一完成单位出具成果相关应用情况及效果或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说明，盖章后上传至系统。
3．主要完成人员：主要完成人员排序应按照贡献大小顺序排列，每个提名成果主要完成人员总数不超过5人。本栏目所列的主要完成人员应是本成果提名书第七部分所列代表性论文专著的作者，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提出总体学术思想、研究方案；发现重要科学现象、特性和规律，并阐明科学理论或学说；提出研究方法和手段，解决关键学术问题或者实验技术难点，以及重要基础数据的系统收集和综合分析等。成果（课题）的验收、鉴定、评审专家不能作为该成果主要完成人员。
4．主要完成单位：主要完成单位应符合《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有关规定条件，并按照贡献大小顺序排列。主要完成单位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要求所填单位名称应与单位公章名称一致，每个提名成果主要完成单位总数不超过3个。
5．学科分类名称：参考附件。
6．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填写相应的行业类别。
7．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按重要程度依次填写本成果列入各类研究开发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不超过300字。
8．论文（篇）：指直接支持本成果科学发现成立的已发表论文数。列入计数的论文应为本成果独有，且未在已获国家、省部级科学技术奖成果或本年度其他提名成果中使用过的。
9．专著（本）：指直接支持本成果科学发现成立的已出版专著数。列入计数的专著应为本成果独有，且未在已获国家、省部级科学技术奖成果或本年度其他提名成果中使用过的。
10．授权发明专利（件）：指直接支持该成果科学发现成立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数。列入计数的专利应为本成果独有，且未在已获国家、省部级科学技术奖成果或本年度其他提名成果中使用过的。
11．其他知识产权（件）：指直接支持本成果科学发现成立的实用新型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知识产权数量。列入计数的知识产权应为本成果独有，且未在已获国家、省部级科学技术奖成果或本年度其他提名成果中使用过的。
12.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填写立项、任务下达、合同签署等标志成果开始研究的日期；完成时间填写8篇代表性论文专著中最近1篇发表的时间。
三、成果简介
成果简介应包含成果主要研究内容、科学发现点、科学价值、同行引用及评价等。不超过1000字。
四、主要科学发现
本栏目是提名书的核心内容，也是评价成果、处理异议的主要依据。“主要科学发现”是指在基础研究或者应用基础研究中的重大科学发现，包括：（一）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二）具有重大科学价值或者普遍实用价值；（三）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应围绕代表性论文专著的核心内容，对成果科学研究内容在创造性方面进行归纳提炼，简明、准确、完整地进行阐述。科学发现点应按重要程度排序。
五、客观评价
客观评价是指本成果完成单位、完成人和具有直接利益相关者之外的第三方对本成果科学发现内容做出的客观、真实、准确的评价，如他人在重要学术刊物（专著）、重要学术会议等公开发表的对本成果主要科学发现点的学术性评价意见，以及国家相关部门的技术检测报告、验收意见等。可在附件中提供证明材料。不超过2400字。
六、下一步培育计划
指出现有不足，并提出下一步培育计划。
七、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按照表格栏目要求，如实填写支撑本成果“四、主要科学发现”成立的代表性论文专著（不超过8篇）的详细情况，并按重要程度排序且应公开发表2年以上。论文发表时间可以所刊登正式刊物在线论文发表时间计算，但须提交发表时间的证明。论文专著须按与主要科学发现的密切程度排序。所列论文专著用于提名省自然科学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入成果完成人的作者同意，并由成果第一完成人签字承诺。
通讯作者：填写通讯作者姓名，对于某些学科论文没有通讯作者概念的，可不填写。
第一作者：填写第一作者姓名，对于某些学科论文没有第一作者概念的，可不填写。
所有作者：按论文专著作者排名顺序填写该篇（本）论文专著所有作者姓名。
八、代表性论文专著被他人引用的情况
按照表格栏目要求，如实填写“六、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所列论文专著被他人引用的情况，应按被引主要论文专著的顺序排列引文（不超过8篇）。代表性论文专著所列全部作者之间的引用，属于自引，不得列入。
九、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目录
填写直接支持本成果主要科学发现成立且已授权（批准）的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和标准规范等，总数不超过5件，并按与主要科学发现的密切和重要程度排序。上述所列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应如实注明“有效”或“失效”。上述所列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用于提名省自然科学奖的情况，事先应征得未列入成果完成单位或完成人的发明人、权利人的同意，并由成果第一完成人对上述知情同意情况作签字承诺。
权利人：按证书上顺序填写所有权利人名称（姓名）。
发明人：按证书上顺序填写所有发明人姓名。
十一、附件
按以下顺序排列，要求合计不超过60页（不包括论文、专著、引文、知识产权证明）。
（1）科技成果登记证书：已登记的附上证书；未登记的在项目立项后，按要求及时完成登记。
（2）代表性论文专著：指本提名书主件第六部分所列的代表性论文专著，总数不超过8篇。
（3）他人引用代表性引文专著：指本提名书主件第七部分所列的代表性引文专著的引用页，总数不超过8 篇。
（4）检索报告：仅限本提名书主件第六部分所列代表性论文专著的他人引用检索报告结论，自引的不得列入。
（5）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证明：指本提名书主件第八部分所列的知识产权等证明材料，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的说明书首页（摘要页）和权利要求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证书、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和标准规范等。
（6）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含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按本工作指南规定格式填写，并由第一完成人签字。完成人仅为1人的不需要提交。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应以第一完成人角度，介绍成果完成人之间的合作经历或合作关系，不局限于第一完成人与其他完成人的合作，也可以包括其他完成人之间的合作。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即“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有关内容列表化，每行填写一项合作内容。其中：
合作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专著合著、论文合著、共同立项、共同知识产权、共同参与制订标准规范和产业合作等。
合作者填写此项合作内容中涉及的完成人。
合作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不限于本成果的起止时间。
合作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专著名称、论文名称、发明专利名称、合同名称等。
（7）其他证明：指支持本成果重要科学发现及主要完成人学术贡献的其他学术性证明材料，如验收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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